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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国家“新基建”战略部署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推动 5G 加

快发展的通知》（工信部通信〔2020〕49号）精神，进一步促进多功能智慧灯杆

系统在城市建设中应用，标准编制组按照中国照明学会团体标准编制的相关要求，

经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和定义、缩

略语；4.总体要求；5.移动通信基站；6.供配电；7.施工和验收，共七章和附录

A、B、C。 

本标准由中国照明学会负责管理，中国照明学会智能控制专业委员会负责具

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现需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

和有关资料寄送中国照明学会智能控制专业委员会秘书处（上海市杨浦区四平路

1230号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五楼，邮编 20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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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智慧灯杆系统应用技术标准 

1 总则 

1.1 为贯彻落实国家“新基建”战略，推动有关智慧城市、多杆合一建设及 5G

、物联网等技术应用，促进多功能智慧灯杆系统可持续发展，特制定本标准。 

1.2 本标准坚持以存量资源共享和统筹集约建设，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为原则

，做到智慧引领、安全可靠、经济合理、维护管理方便。 

1.3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城市道路中智慧灯杆系统的应用，其它

相关场所在技术条件相同时也可参考执行。 

1.4 多功能智慧灯杆系统的应用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

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3955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 

GB 17625.1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T 17743 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18595 一般照明用设备电磁兼容抗扰度要求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343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CJ/T 527 道路照明灯杆技术条件 

CJJ 89 城市道路照明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 

YD/T 5132 移动通信工程钢塔桅结构验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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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多功能智慧灯杆 multi-function smart lighting pole 

在满足道路照明需求的基础上，搭载多种设备（传感器），能实现多种功能、

具有智慧能力的灯杆，简称智慧灯杆。 

3.1.2 

多功能智慧灯杆系统 multi-function smart lighting pole system 

由智慧灯杆、搭载设备、基础设施及管理平台等组成，能实现信息感知、

智能控制、协同管理的系统。 

3.1.3 

管理平台 management platform 

对多功能智慧灯杆系统搭载的设备进行数据存储、数据处理、运营管理和

维护，实现系统正常运维的平台。 

3.1.4 

合杆率 pole merging rate 

合杆率为合杆设备数与实际建设设备数的比值。 

3.2 缩略语 

3GPP：第三代移动通信合作伙伴项目(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5G：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 

AAU：有源天线单元（Active Antenna Unit） 

API：应用程序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HDMI：高清多媒体接口（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 

LED：发光二极管（Light Emitting Diode） 

PWM：脉冲宽度调制（Pulse Width Modulation） 

RRU：射频拉远单元（Remote Radio Unit） 

RSU：路侧单元（Road Sid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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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不间断电源(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 

VGA：视频图形阵列（Video Graphics Array） 

WLAN：无线局域网（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s） 

4 总体要求 

4.1 系统组成 

4.1.1 多功能智慧灯杆系统由智能照明子系统、智能安防子系统、智能交通

子系统、智能监测子系统、无线通信子系统、新能源子系统、城市公共服务子系

统和移动通信子系统等子系统以及杆体、横臂、供配电设备、综合机箱、综合机

房、地下缆线管廊等配套基础设施组成。 

4.1.2 宜根据智慧城市建设规划，结合实际需求及建设条件合理选择合杆

的智能化子系统。各子系统设置应满足其现行国家相关标准及规范的要求，合杆

后满足附录 A的要求。 

4.1.3 智能照明子系统宜主要包括灯具、供配电及控制设备。系统应能实现

对路灯的远程开、关、调光操作，并可根据道路车流量、光照情况、经纬度对路

灯进行智能调控；应能对灯具、灯杆、电缆的实时运行状态进行检测和故障报警。 

4.1.4 智能安防子系统宜主要由安防摄像头、报警按钮等相关设备组成。视

频安防监控宜具有人脸识别、车牌识别等功能，可进行人数统计，并发布人群拥

挤预警。一键呼救可精准定位。指挥中心可快速响应、联网援助、就近出警。 

4.1.5 智能交通子系统宜主要包含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牌、交通摄像头、

交通流量监测等设备。系统应能对交通拥堵、停车、行人以及逆行、抛洒物、烟

雾、违章并线、违章掉头等事件进行自动检测，可对路面结冰状态进行监测。系

统应能对交通等事件的时间及图像进行记录、存储及报警。 

4.1.6 智能监测子系统宜主要包含气象监测传感器、环境监测传感器、无线

电监测传感器等监测传感器。系统应能实时采集温度、湿度、风向、风速、大气

压力、雨量、PM2.5、PM10 等气象环境要素。应能采集城市环境噪声分贝、有害

气体浓度数据，实现对噪声污染、大气污染程度的动态监测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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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无线通信子系统宜主要包含移动通信基站和公共 WLAN等设备。移动

通信基站宜支持 4G/5G 等先进无线制式，达到无线通信网络的热点或者补盲，满

足用户随时上网的需求。公共 WLAN可实现 WLAN 区域覆盖，用户可实现区域内接

入网络。 

4.1.8 新能源子系统宜主要包含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太阳能电池板等新能

源设备。能停车的道路及城市停车场可设置汽车充电桩；太阳能丰富的地区，道

路照明可利用太阳能分布式能源。 

4.1.9 城市公共服务子系统主要包含公共广播、LED信息屏、多媒体交互触

摸屏等公共服务设备。系统可支持城市公共服务相关文字、图片、视频等静态信

息和实时动态信息发布与播放。 

4.2 总体架构 

4.2.1 多功能智慧灯杆系统应在确保满足道路照明标准的要求下，具有安

防监控、交通管理、城市监测管理、能源供应和城市公共服务等多种功能，并为

智慧照明、智慧公安、智慧交通、智慧城管、智慧气象、智慧政务等智慧城市建

设发展服务。 

4.2.2 多功能智慧灯杆系统应能通过智能网关、有线和无线传输、统一管理

平台，在终端设备和决策应用层之间进行数据和指令的双向传递。 

4.2.3 多功能智慧灯杆系统总体架构如图 1所示，应实现如下功能： 

a）多功能智慧灯杆终端设备应通过直接传输或智能网关，实现信息和指令

传输等功能。 

b）多功能智慧灯杆终端设备间宜通过智能网关进行局域互联，在授权范围

内实现智能化就地决策。 

c）在决策应用层内部，各部门具有授予的信息获取及提出决策建议的权限，

应实现双向交互信息，并在所授权范围内，为智慧城市建设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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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策 应 用

管 理 平 台

有线&无线传输网络

城市

管理
其它

智能

交通

公共

安全

路灯

管理

  

直接传输

智慧路灯

直接传输

智慧路灯

智能网关

智慧路灯

智能网关

智慧路灯

权限内

就地决策

局域互连

 
图 1  多功能智慧灯杆系统总体架构 

 

4.3 布局要求 

4.3.1 多功能智慧灯杆系统搭载的终端设备在进行规划布局时，应满足设备

性能、覆盖范围、经济成本等要求。 

4.3.2 多功能智慧灯杆系统的合杆率不宜低于 60%，合杆率计算公式见附录

B。在合杆率不变的前提下，宜将具有耦合关系的设备搭载在同一根多功能智慧

灯杆上，实现智慧灯杆各子系统之间协同效应的最大化。 

4.4 接口要求 

多功能智慧杆系统的杆体宜预留常规的光纤线缆接口，所搭载的主要设备的

通信传输接口类型及传输方式宜如表1所示。 

表 1  主要搭载设备的接口类型及传输方式 

设备名称 接口类型(推荐) 传输方式(推荐) 

路灯 
RS485、NEMA、Zhaga标准接口， 

0～10V、PWM、DALI输出接口 
无线或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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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头 网口或光口 无线或有线 

信息发布屏 网口或 VGA/HDMI 视频接口 无线或有线 

充电桩 网口、串口或无线 无线或有线 

环境监测 网口、串口或无线 无线或有线 

气象监测 网口、串口或无线 无线或有线 

交通流监测 网口或光口 无线或有线 

无线电监测 网口或无线 无线或有线 

移动通信基站 光口 无线或有线 

公共 WLAN 网口 有线 

一键呼救装置 网口或无线 无线或有线 

公共广播 网口 无线或有线 

多媒体交互终端 网口 或 VGA/HDMI 视频接口 无线或有线 

 

 

4.5 电磁兼容性要求 

4.5.1 多功能智慧灯杆系统包含多个电子设备时，应采取统一的抗干扰等级

和干扰限值，搭载的设备应满足电磁兼容要求，确保系统正常运行。 

4.5.2 电源端子骚扰电压应符合《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

限值和测量方法》GB/T 17743 的限值规定；辐射电磁骚扰应满足《电气照明和类

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GB/T 17743 规定的范围，并满足

《一般照明设备电磁兼容抗扰度要求》GB/T 18595 的抗干扰等级要求。 

4.5.3 供配电系统的谐波应综合治理，用电设备的谐波电流发射限值应符合

国家现行标准《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 17625.1 的要求，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电气照明和

类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GB 17743的要求。 

4.5.4 多功能智慧灯杆系统的接地防雷应符合《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的相关规定；户外配电箱应采取雷击电磁脉冲的防护措施。 

4.6 安全要求 

4.6.1 多功能智慧灯杆系统应保证信息传输的安全性，系统的安全保护能力

应至少符合《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22239中第二级安全保护能

力要求，并对搭载设备实行身份认证和绑定，确保操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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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数据在传输及存储过程中均应加密，加密方式采用符合国家认定的国

产密码算法（SM4、SM3、SM2）。 

4.6.3 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应能够实时监测数据完整性。 

4.6.4 应在网络边界部署访问控制设备，启用访问控制功能。 

4.6.5 针对显示屏等特殊的信息传播设备，应采用断网离线式操作，并确保

图文的安全。 

5 移动通信基站 

5.1 搭载要求 

5.1.1 移动通信基站子系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多功能智慧灯杆上搭载基站

时，应考虑安装要求、传输要求和供电要求，以满足覆盖范围，并确保整个系统

的工作正常。 

5.1.2 移动通信基站应满足以下安装要求： 

a）移动通信基站宜采用在灯杆顶端或侧面安装方式，具体安装方式详见附

录 C1-2。 

b） 移动通信基站的天线辐射主瓣方向（包括带有天线的设备如 AAU/RRU等）

2.0m 内不应有对射频信号造成遮挡或影响的金属物体（如金属外壳灯具、装饰

金属板、广告牌等），应对被遮挡的移动通信基站的安装位置、天线辐射方向角

等进行调整。 

5.2 传输要求 

5.2.1 基站的传输宜优先采用光纤独立传输的方式。在光纤无法到位的情况下，

可采用微波传输的方式。 

5.2.2 基站采用光纤传输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a）为后期扩展设备预留足够的光纤芯数，并考虑备份光纤。 

b）为提高系统可靠性，主干光缆采用光纤环网组网。 

5.2.3 基站的无线回传接入方式宜包括微波、毫米波、5G自回传等。 

5.3 供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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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5G基站可采用直流供电或交流供电方式，供电总容量不应小于1500W。 

5.3.2 当基站设备需要备用电源时，可采用 UPS、风光互补、梯次锂电池等灵活

的供配电方式。 

 

6 系统供配电 

6.1 一般要求 

6.1.1 多功能智慧灯杆系统供配电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2 和《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 的相关规定，应满足所搭载的多种

设备的要求，应能正常工作。 

6.1.2 供电电源宜统一接入、统一管理，支持断电保护和远程控制。 

6.1.3 供电负荷等级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相关规定，应根据照明和其他搭载

设备负荷中断供电造成的影响及损失，合理确定负荷等级。 

6.1.4 灯杆搭载的安防和 5G设备的用电负荷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6.2 系统供配电要求 

6.2.1 多功能智慧灯杆系统采用交流供电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a）供电电压等级宜为 0.23/0.4kV，用电设备端电压范围应为标称电压的-

10%～+7%。 

b）交流配电变压器及配电箱的位置宜设在负荷中心。照明由专用变压器供

电时，变压器应采用 Dyn11联结方式。 

c）三相配电干线的各相负荷宜分配平衡，最大相负荷不宜超过三相负荷平

均值的 115%，最小相负荷不宜低于三相负荷平均值的 85%。 

d）路灯照明用电与 5G、智能化系统用电应采用不同的回路供电，并分别设

置计量。 

e）路灯配电系统的接地型式宜采用 TT 接地系统，三相四线配电，中性线截

面不应小于相线截面。 

f）路灯供电终端的分支处应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额定剩余动作电流

应为 3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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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多功能智慧灯杆系统采用直流供电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a）直流配电电压等级宜为 48V、110V、220V、375V，直流用电设备端电压范

围应为标称电压的-20%~+5%。 

b）直流配电保护应按保护要求和直流特性选择相应的保护电器。 

c）当采用 IT接地系统时，应安装对地绝缘监测装置。 

6.3 其他要求 

6.3.1 搭载电动汽车充电桩的多功能智慧灯杆，充电桩应单独供电，单独计量。 

6.3.2 户外变压器、配电箱不应安装在地势低洼处，并应采取防积水、防雨、防

腐蚀措施。 

6.3.3 多功能智慧灯杆系统的检修门孔底侧不应低于 0.5m。在雨水较多的地区，

检修门孔底侧不应低于 1.0m。应做到防水、防尘。 

6.3.4 电力、智能化电缆应分别单独穿电缆保护管进行敷设，电缆保护管内不应

有中间接头，电缆保护管应连接牢固，密封良好。 

7 施工和验收 

7.1 一般规定 

7.1.1 系统的安装、调试、验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并应有书面记

录。 

7.1.2 系统应按图施工。变更设计时应按相应程序报审，并经相关单位批准后实

施。 

7.1.3 系统安装完成后，应进行系统调试。调试完成后，系统运行功能和性能应

符合设计要求。 

7.2 系统施工与安装 

7.2.1 系统产品进场前应已完成定型试验，具有型式试验报告。型式试验报告应

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检测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外观检测、材质及性能

检测、杆件的规格检测、焊缝检测、热浸镀锌层检测、喷塑检测等。 

7.2.2 系统产品到货包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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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包装完好，保证在运输过程中包捆不松动，避免部件之间、部件与包装

物之间相互摩擦而损坏外涂层。 

b）金属突出部分，如法兰、节点板等，采用有弹性、牢固的包装物包装。 

c）包装前使用耐老化橡胶塞、耐老化塑料塞或其他有效方法封堵镀锌工艺

孔。 

d）部件运输至现场后对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的变形及时进行校正。 

7.2.3 系统产品送达现场后，应对产品进行复验，复验包括以下内容： 

a）对产品外观进行目视检查，表面无划伤、变形、凹坑、脱锌，脱漆等缺

陷。 

b）产品的规格、型号、名称、主要技术参数、出厂日期、制造商名称等内

容明确。 

c）根据实际需要对产品焊缝质量、尺寸规格、镀锌层厚度等进行抽样检查

和记录，并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 

d）产品合格证、产品安装使用说明书、易损件图册、备件明细表、装箱单、

产品安装指导手册等文件资料齐全。 

7.2.4 系统设备在安装前应进行全数检查，检查的项目及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a）检查设备型号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设备外观无破损和变形现象。 

b）检查电气设备固定牢固、接线牢固可靠、标识清晰。 

c）检查电器开关、旋钮的活动器件活动灵敏。 

d）内部仪表、灭弧罩、瓷件等应无裂纹或伤痕。 

e）附件应齐全、完好。 

f）设备所带软件应通过功能测试。 

g）设备出厂检验合格证、使用说明书、电器接线图等应齐全。 

7.2.5 系统安装应确保安全操作，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与相关管辖部门办理停电手续，在进行施工前先将电源停电并断开。 

b）施工前对己停电的电源进行验电，在确认无电压后迸行工作。 

c）施工安装过程中有专人进行安全监护，施工人员佩戴手套，使用绝缘工

具，站在绝缘垫（台）上，执行正确的接线顺序。 

d）在有防爆要求的场所，施工应符合相应防爆规范的要求。 

e）严禁在雷雨暴风等恶劣天气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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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安装结束，恢复供电前，应检查设备，且设备内不应残留导线（头）、

螺钉、工具等物件。 

7.2.6 系统的接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a）系统所用线缆规格、颜色、数量等应符合工程合同、设计文件、设计材

料清单的要求，材料清单或设计变更时，应有更改审核单。 

b）布线和接线正确，不应有碰地、短路、开路、虚接等情况。 

c）系统应保证地线连接可靠。 

7.2.7 杆体基础施工，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开挖土方时，应做好防水、排水措施，并确保支护结构和周围环境安全。 

b）应进行全过程控制，对关键工序和特殊工序设质量控制点进行控制。 

c）施工完毕后，应进行土方回填，应检查排水措施，控制回填土的含水量，

做到分层夯实。 

7.2.8 灯杆搭载设备安装应满足下列规定： 

a）搭载设备安装应满足杆体荷载设计要求。 

b）搭载设备的总功耗应小于电源的载荷容量，符合安全用电要求。 

c）搭载设备及安装固定件应具有防止脱落或倾倒的安全防护措施。 

d）搭载设备的安装位置应保证各设备运行时的数据采集和数据传输的准确

度。 

e）搭载设备安装完成后，杆体及搭载设备稳固无异常，杆体最高点的位移

挠度值不应大于杆体总高度的 1/40。 

f）对视认性有要求的设备（如视频采集设备和信息发布屏等），应避免被

树木、桥墩、柱等物体遮挡。 

g）杆体内部应有凝露防护措施，保障杆体内部电气单元的使用环境。 

7.2.9 在充分利用空间的前提下，应考虑设备安装、维护、扩容的需要并预留合

理的操作空间。 

7.2.10 系统施工安装完成后，应对完成的分项工程逐项进行自检，并应在自检

全部合格后，再进行分项工程验收。 

7.3 系统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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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系统调试前检查应满足下列要求： 

a）检查系统设备的数量、型号、功能、性能、生产厂家、安装位置，应与

工程合同、设计文件、设备清单相符合，设备清单及安装位置有变更应有更改审

核单。 

b）系统的中央控制器、智能配电柜、网络交换机、信息化设备等的安装质

量，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7.3.2 管理系统的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a）电源指示信号应正确。 

b）具备电压、电流测试功能的设备应显示正确。 

c）应对交流输入、直流输出及配电状态监控功能进行确认。 

d）可通过通信接口与上级主站进行连接通信，实现远程监控。 

e）应能对系统运行方式进行设定，并应能进行手动与自动控制。 

f）系统断电时应能进行参数保持。 

g）系统时钟应与标准时间一致。 

7.3.3 系统通电调试，应满足下列要求： 

a）设备通电前，应检查设备布线和接线的正确性，不应有碰地、短路、开

路、假焊等情况；系统内各种插件应连接正确、无松动；各种开关、电容器容量

规格应符合相关设计要求；系统保护地线应连接可靠。 

b）通电检查应检验电源指示信号是否正确，具备电压、电流测试功能的设

备显示是否正确；具备自动保护电路的设备进行保护测试时,能否准确动作并发

出指示信号。 

c）通电检查时主电源电压在额定值规定的范围内变化时，不经调整，系统

（或设备）应仍能正常运行。 

d）有备用电源的系统，当主电源断电时，能自动转换为备用电源供电；主

电源恢复时，能自动转换为主电源供电；在电源转换过程中，系统应能正常工作。

备用电源容量应符合系统设计的连续运行要求，运行时间不宜小于 30min。 

e）有双路供电的系统，主备供电系统应能自动切换；配置 UPS 电源装置的

供电系统，主备电源应能自动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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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系统试运行应在系统调试完成后进行。系统满负荷试运行时间累计不应

少于 48h,其中每天连续试运行时间不应少于 4.0h，连续试运行时间内系统运行

应正常、无故障，各项指标均应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 

7.3.5 系统检测应符合以下规定： 

a）建设单位应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系统检测。 

b）检测应根据工程技术文件和本标准规定的检测项目、检测数量和检测方

法，制定系统检测方案并经建设单位或项目监理机构批准后实施。 

c）检测机构应按系统检测方案所列检测项目进行检测。 

 

7.4 工程验收 

7.4.1 工程验收应在有关的系统检测完成，并出具合格报告后进行，未进行系统

检测或检测不合格的工程不得进行工程验收。 

7.4.2 系统调试合格后，施工单位应向建设单位提出申请验收，申请验收应提供

相关文件。 

7.4.3 建设单位收到工程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后，应组织监理、勘察、设计、施工

等单位共同进行工程验收。 

7.4.4 工程质量应符合本标准和相关专业验收规范的规定，符合设计和招标合

同等文件的要求，具备完整的施工技术资料。 

7.4.5 工程验收技术文件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施工图纸会审记录、设计变更通知书。 

b）系统竣工报告及竣工图。 

c）系统设备清单及主要材料、设备出厂合格证明和进场检(试)验报告。 

d）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e）现场安装调试、试运行记录。 

f）系统检测报告。 

g）平台开放数据库访问接口和说明。 

h）地址映射表、用户操作手册。 

i）客户或竣工验收要求提交的其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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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 工程验收应包括以下内容： 

a）工程验收文件资料检查。 

b）工程观感质量检查。 

c）系统检测项目的抽检和复核。 

7.4.7 灯杆最小抽样检测数量应符合表 2 的要求。 

表 2 检验批最小检测抽样数量 

检验批的容量 最小抽样数量 

2～15 2 

16～25 3 

26～90 5 

91～150 8 

151～280 13 

281～500 20 

501～1200 32 

 

7.4.8 灯杆杆体的材料、规格、防腐、焊接等应符合设计文件及《道路照明灯杆

技术条件》CJ/T 527、《移动通信工程钢塔桅结构验收规范》YD/T 5132 的规定。 

7.4.9 灯杆杆体的接地电阻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城市道路照明工程施工及验收

规程》CJJ 89 的规定。 

7.4.10 灯杆杆体的防雷应符合设计要求。 

7.4.11 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应选用具有资质的第三方认证的 CCC产品，其动作特

性应符合设计要求。 

7.4.12 灯杆杆体的其它技术条件与验收要求应符合《道路照明灯杆技术条件》

CJ/T 527、《移动通信工程钢塔桅结构验收规范》YD/T 5132和《城市道路照明

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CJJ89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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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多功能智慧灯杆系统组成 

A.1 多功能智慧灯杆系统基本组成： 

 

智慧照明

无线通信

灯控系统

LED灯具

4G、5G

公共WLAN
NB-IoT 智能交通

智能监测

温湿度、噪声

空气质量

光照强度

电磁辐射

交通信号灯

交通摄像头

路牌路标

车流监测

停车监控

智能安防

公共服务

新能源

新能源

视频安防

人流监测

一键报警
多媒体交互屏

LED显示屏

公共广播

应急信息

充电桩

太阳能电池板

 

 

A.1 多功能智慧灯杆系统基本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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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指标计算公式 

B.1 合杆率（αℎ） 

αℎ =
𝑁ℎ
𝑁

 

𝑁ℎ——合杆设备数 

𝑁——实际建设设备数 

注：此处的设备是指除路灯以外的其他设备。 

 

 

附录 C 

基站的安装方式 

C.1 基站顶端安装方式示意图如下： 

 

 

 

 

 

 

 

 

 

 

 

 

 

 

C.1 基站顶端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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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基站侧面安装方式示意图如下： 

 

C.2 基站侧面安装示意图 


